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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缴存人按规定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满6个月，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家
庭首套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60万
元/户。非首次首套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30
万元/户。

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额度由借款人及其
共同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日缴存账户余额的20
倍调整为25倍。

二、按国家生育政策生育多孩的家庭，符
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贷款额度可按当期最高贷款限额上浮
50%。具有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缴存人，
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贷款额度可按当期最高贷款限额分
别上浮20%、30%、40%。

三、政策发布之日起，在宁波市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购房时间
以房屋交易管理部门信息系统网上签约时间
为准）的，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含“商转
公”）时，原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的住房已出售
的，可相应核减贷款次数。本条政策暂定实施
至2026年12月31日。

四、缴存人家庭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首付比例为不低于20%。

五、丰富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方
式，在现行按月缴存基础上，增设按季、按年缴
存方式。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的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偿还住房
公积金贷款能力，可按照月还款额不超过灵活
就业人员及其共同借款人月收入的50%测算。

六、政策发布之日起，产权人全款购买自
住住房（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须不早于政策
发布之日）的，在持有该房屋期间，可凭房屋买
卖合同、购房发票、不动产权证书（适用于二手
房及已交付的住房），提取本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自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内的
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实
际支付的购房款。

七、政策发布之日起，产权人在我市行政
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支付契税和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发票开具时间须不早于政策发布之
日）的，在持有该房屋期间，可凭相关缴费发
票、不动产权证书、结婚证提取本人及配偶住
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
缴纳的契税及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自2026年5月6日起，在我市行政区域内
拥有自住住房的产权人及其配偶，每年可申请
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人每
次提取限额为5000元，当年未提取的不结转。

八、进一步优化“商转公”贷款业务。在我
市行政区域内已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
款的缴存人，申请将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转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金额不得超过贷
款房屋总房价；首付款比例、认房认贷标准以
及上浮政策参照我市现行二手住房贷款政策
执行，不受原购房网签时间限制。

九、自2026年5月6日起，贷款期间内，
当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发生婚姻关系变
化或其中一方死亡的，可根据我市住房
公积金贷款相关规定申请办理借款
人变更或共同借款人变更业务。

宁波发布公积金新政
即日起施行
涉及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
增加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等

为 进 一 步 支

持和引导缴存人

实 现 从“ 住 有 所

居”到“住有宜居”

的消费升级，提高

住房公积金服务

效能，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委员会昨

天印发《关于进一

步完善宁波市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

用等有关政策的

通知》，即日起施

行。9条新政涉及

提高公积金贷款

额度、降低公积金

贷款门槛、增加公

积金提取使用范

围等多个方面，有

些是原政策有调

整，有些是政策新

出台。

记者 徐露清 通讯员 林丹姝

A02详细解读


